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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新校区（北院） 

工程项目资金使用和建设管理情况审计结果 

（2016年11月3日公告）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规定，2016年7月19日至8月

20日，佛山市审计局对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新校区（北院）工程项

目（下称佛科院新校园工程）资金使用和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了审

计，并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，现将审计结果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佛科院新校园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 36.30 万平方米，其中：

新建 31.78 万平方米，改建 2.51 万平方米，保留建筑 2.01 万平方

米。工程概算投资为 15.74 亿元。该项目业主为佛山科学技术学

院（下称佛科院），建设模式为政府代建，由市代建项目管理中

心（下称市代建中心）负责。 

佛科院新校园工程项目市政工程标于 2015 年 12 月底开工，

房建一、二标于 2016 年 4 月底开工，计划于 2017 年 6 月底完成

北区建设，达到 2017 年 9 月招生目标，再用一年完成南区建设，

最终目标为 2018 年 9 月全面建成新校园。截止 2016 年 6 月底，

已完成产值 0.34 亿元，约占施工合同价 8.03 亿元的 4.23%。 

为推进佛科院创建广东省一流工科大学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

重视佛科院新校园工程建设，成立由副市长牵头，相关部门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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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程建设专项工作小组，各相关单位全力配合，积极主动解决

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审计结果表明，佛科院和市代建中

心在佛科院新校园工程的实施中，建立了合同、变更、小额合同

招投标、保函保管及建设资金等管理办法，建设资金使用审批手

续比较齐全，能按规定进行工程建设招投标。但审计中也发现该

项目工程分包管理和财务核算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。 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实际劳务分包单位未按规定登记备案。 

经查，佛科院新校园工程房建一、二标施工中标单位广州建

筑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佛山市红建建筑劳务

有限公司（市住建管理局网站公布的劳务公司之一）签订了劳务

分包合同，且劳务合同已在市住建管理局备案。但房建一、二标

实际劳务分包单位是广州市五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及重庆聚涌建

筑劳务有限公司。而且，2 个劳务公司均不是在市住建管理局办

理登记备案和公布的劳务公司，也未经发包人同意进场施工。 

（二）会计核算不准确。 

经市财政局《关于北院校区建设项目资金筹措方案的复函》

和佛科院新校园工程概算核定，佛科院新校园工程首期建设资金

来源和2006-2015年前期工作费用支出分别为1.13亿元和5391.15

万元。但筹建办账面反映上述资金来源与支出分别为 1.31 亿元和

5753.11 万元，与市财政局核定数不一致。 

由于佛科院新校园筹建办会计核算不准确，导致佛科院新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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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工程账面反映的资金筹集和前期工作费用支出与资金筹措方案

和概算不同。 

    三、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

对此次审计发现的问题，佛山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

告。市代建中心和佛科院具体整改情况由其自行公告。 

  


